
省社科规划项目结题要求
特别注意：项目结题申请时,要同时提交1份森林信息表电子版（见下载中心)!    2019.3.4

2017年及以后年度的各类省社科规划项目（含马工程项目）按照《关于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成果鉴定结项有关事项的通知》（闽社科规办〔2018〕27号）的要求办理结项手续!
                                                                      2019.4.23

结题要求详见：
[bookmark: _GoBack]《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鉴定结项管理实施细则》（2015.7）；
《关于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成果鉴定结项有关事项的通知》（闽社科规办[2018]27号）

2019年省社科规划项目结项工作安排
（一）2019年结项受理时间
按照省社科办通知，2019年3月、7月、11月3次集中受理结项材料。
我校对应的受理截止时间是3月26日；7月10日；10月26日。
（二）提交结项材料
以院（部）为单位提交审核完毕后的材料到科研处项目科。
　　1.《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鉴定结项审批书》一式2份。
格式见《实施细则》；须盖好除科研处以外的职能部门的公章；若有变更须附上变更表。
2016年前的项目适用《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鉴定结项审批书》（2015年6月制）；2017年项目适用《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鉴定结项审批书》（2018版）

　　2.胶装成册的“结项鉴定”打印稿2套。
包括成果简介、公开发表的阶段性成果（包括期刊封面、目录及内容，需标注项目批准号）、最终成果以及加盖单位财务公章的经费开支明细账凭证。如有省部级以上单位成果采纳证明或省部级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并被有关部门采纳运用的证明作为附件附在成果打印稿最后页。格式详见《实施细则》。
免于鉴定的项目：财务明细表不装入成册的“结项鉴定”中，夹在结项审批书内。
　　3.非免于鉴定的项目需再提交经匿名处理的“结项鉴定”一式3份 。
装订成册（建议胶装）：封面（只须保留“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结项鉴定”和项目名称）；最终成果简介+阶段性成果（须完整，但匿名处理）+最终成果

　　4.结项材料电子版，打包发送科研处项目科指定邮箱924411328@qq.com。
（1）须以项目负责人名字建立文件夹以“项目编号 +负责人名字+福建江夏学院“（内容包括：申请书、结项审批书、最终成果简介、最终成果），文件夹内容必须是word格式。   
（2）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结项清单。

5.下载“森林信息表”填好，发指定表格内邮箱。


三、其他要求：
1、2017年及以后年度立项项目的结项形式为专著类（未出版）的，参照全国社科规划办的要求，需附文献查重报告。
2、 结项的最终成果需与立项项目的名称、成果形式一致。最终成果形式为论文的，需按照论文格式（摘要、关键词、页下注或参考文献）；最终成果形式为专著的，需按照专著格式（封面、目录、内容）。


